
勘查、資料彙整

邀集地主（行為人）及相關單位
辦理現場會勘釐清是否違反「森

林法」相關規定

是

否

函發會勘紀錄，並依「森林法」規定辦理：
1.限期改正
2.處分。
3.具刑事責任者，移送法辦。
(視個案擇一或合併辦理)

否

是

追蹤輔導

是否為林地
否

屆期複查會勘，確認
是否符合規定

備註：
1.罰鍰經限期繳納，屆期仍不繳納者，依森林法第56條之4規定，移送法院強制執行。
2.處分人如提起訴願，應依訴願法第58條第1項規定核轉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，並依規定答辯。

接獲林地陳情案件
(如單一申訴系統、本處巡山員查報案件等)

通報相關單位處理
或簽報結案

改正完成
結案

103.5.13簽准實施
104.4.17簽准修正

是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
林地管理-查報取締標準作業流程


